


排水工程、田间道路工程、农田防护与生态环境保护工程、农田

地力提升工程等建设内容。（具体内容详见招标文件工程量清单）

6.标段划分：本项目划分为 49 个标段，其中：33 个施工标

段，1 个材料标段，5 个设备采购（水泵及辅材、过滤及施肥罐）

标段，5个有机肥采购标段，5 个监理标段，具体标段内容如下：

第一标段到第三十三标段为施工标段：

第 1 标段：重兴镇下案村、黑山村、上案村，面积 5871 亩；

第 2 标段：三雷镇赵湖村，面积 2405 亩；

第 3 标段：大滩镇三坪村，面积 5082 亩；

第 4 标段：东坝镇蒿子湖村，面积 2519 亩；

第 5 标段：泉山镇团结村，面积 5999 亩；

第 6 标段：双茨科镇红光村，面积 4114 亩；

第 7 标段：夹河镇肖案村，面积 5788 亩；

第 8 标段：苏武镇下东村，面积 5138 亩；

第 9 标段：苏武镇西茨村，面积 2350 亩；

第 10 标段：苏武镇新东村，面积 2369 亩；

第 11 标段：大坝镇祁润村，面积 1596 亩；

第 12 标段：大坝镇王谋村，面积 4011 亩；

第 13 标段：大坝镇文一村，面积 3642 亩；

第 14 标段：大坝镇张茂村，面积 2329 亩；

第 15 标段：东湖镇附余村，面积 3805 亩；

第 16 标段：东湖镇维结村，面积 3626 亩；

第 17 标段：东湖镇雨圣村，面积 3385 亩；



第 18 标段：东湖镇正新村，面积 3697 亩；

第 19 标段：东湖镇冬固村，面积 4139 亩；

第 20 标段：东湖镇上润村，面积 3817 亩；

第 21 标段：红沙梁镇 花寨村，面积 6485 亩；

第 22 标段：红沙梁镇小东村，面积 5916 亩；

第 23 标段：红沙梁镇义地村，面积 1588 亩；

第 24 标段：红沙梁镇复指挥村，面积 4222 亩；

第 25 标段：西渠镇水盛村，面积 4561 亩；

第 26 标段：西渠镇北沟村，面积 6515 亩；

第 27 标段：西渠镇号顺村，面积 2860 亩；

第 28 标段：西渠镇火坎村，面积 2495 亩；

第 29 标段：西渠镇玉成村，面积 4988 亩；

第 30 标段：西渠镇东容村，面积 3680 亩；

第 31 标段：西渠镇三附村，面积 3635 亩；

第 32 标段：西渠镇出鲜村，面积 7106 亩；

第 33 标段：收成镇中兴村，面积 8267 亩。

第 34 标段管材及配件标段：涉及重兴镇下案村、上案村、

黑山村，大滩镇三坪村，苏武镇下东村、西茨村、新东村，三雷

镇赵湖村，东坝镇蒿子湖村，泉山镇团结村，夹河镇肖案村，大

坝镇祁润村、王谋村、文一村、张茂村，双茨科镇红光村，东湖

镇附余村、维结村、雨圣村、正新村、冬固村、上润村，红沙梁

镇花寨村、小东村、义地村、复指挥村，西渠镇北沟村、水盛村、

号顺村、火坎村、玉成村、东容村、三附村、出鲜村，收成镇中



兴村等 13 个镇 35 个村的管材、管件、阀门等主材和辅材外的所

有管材、管件、阀门等主材和辅材进行采购。面积 138000 亩。

第 35 标段到第 39 标段为设备标段：

第 35 标段（水泵及辅材 1）：对重兴镇下案村、上案村、

黑山村，大滩镇三坪村，东湖镇附余村、维结村、雨圣村、正新

村、冬固村、上润村，红沙梁镇花寨村、小东村、义地村、复指

挥村，西渠镇北沟村、水盛村、号顺村、火坎村、玉成村、东容

村、三附村、出鲜村，收成镇中兴村等 6 个镇 23 个村的水泵及

配件进行采购。面积 95740 亩。

第 36 标段（水泵及辅材 2）：对苏武镇下东村、西茨村、

新东村，三雷镇赵湖村，东坝镇蒿子湖村，泉山镇团结村，夹河

镇肖案村，大坝镇祁润村、王谋村、文一村、张茂村，双茨科镇

红光村等 7 个镇 12 个村的水泵及配件进行采购。面积 42260 亩。

第 37 标段（过滤器及施肥罐 1）：涉及重兴镇下案村、黑

山村、上案村，大滩镇三坪村，东湖镇 附余村、维结村 、

雨圣村 、正新村、冬固村、上润村，红沙梁镇花寨村、义地

村，西渠镇号顺村、火坎村、玉成村、东容村等 5 个镇 16 个村

设备（过滤器及施肥罐）进行采购。面积 55518 亩。

第 38 标段（过滤器及施肥罐 2）：对三雷镇赵湖村，东坝

镇蒿子湖村，泉山镇团结村，双茨科镇红光村，夹河镇肖案村，

苏武镇下东村、西茨村、新东村，红沙梁镇小东村、复指挥村等

7 个镇 10 个村设备（过滤器及施肥罐）进行采购。面积 40820

亩。



第 39 标段（过滤器及施肥罐 3）：涉及大坝镇祁润村、王

谋村、文一村、张茂村，西渠镇水盛村、北沟村、三附村、出鲜

村，收成中兴村等 3 个镇 9 个村设备（过滤器及施肥罐）进行采

购。面积 41662 亩。

第 40 标段到第 44 标段为有机肥标段：

第 40 标段（有机肥 1）：涉及重兴镇下案村、上案村，大

滩镇三坪村等 2 个镇 3 村有机肥进行采购。面积 8833 亩。

第 41 标段（有机肥 2）：涉及苏武镇下东村、西茨村、新

东村等 1 个镇 3 个村有机肥进行采购。面积 9857 亩。

第 42 标段（有机肥 3）：对重兴镇黑山村，东坝镇蒿子湖

村，夹河镇肖案村，西渠镇北沟村等 4 个镇 4 个村有机肥进行采

购。面积 16942 亩。

第 43 标段（有机肥 4）：对大坝镇祁润村、王谋村、文一

村、张茂村，双茨科镇红光村，东湖镇附余村、维结村、雨圣村、

正新村、冬固村、上润村，红沙梁镇花寨村、小东村、义地村、

复指挥村，西渠镇水盛村、号顺村、火坎村、玉成村、东容村、

三附村、出鲜村，收成镇中兴村等 6 个镇 23 个村有机肥进行采

购。面积 93964 亩。

第 44 标段（有机肥 5）：对三雷镇赵湖村，泉山镇团结村

等 2 个镇 2 个村有机肥进行采购。面积 8404 亩。

第 45 标段到第 49 标段为监理标段：

第 45 标段（监理 1）：对施工 1 标、3标、5 标、25-32 标，

包括重兴镇下案村、黑山村、上案村，大滩镇三坪村，泉山镇团



结村，西渠镇水盛村、北沟村、号顺村、火坎村、玉成村、东容

村、三附村、出鲜村等 4 个镇 13 个村的施工、水泵及配件、过

滤及施肥设备和管材、管件、阀门等主材和辅材全过程监理。总

面积 52792 亩。

第 46 标段（监理 2）：对施工 11-20 标、33 标，包括大坝

镇祁润村、王谋村、文一村、张茂村，东湖镇附余村、维结村、

雨圣村、正新村、冬固村、上润村，收成镇中兴村等 3 个镇 11

个村的施工、水泵及配件、过滤及施肥设备和管材、管件、阀门

等主材和辅材全过程监理。总面积 42314 亩。

第 47 标段（监理 3）：对施工 21-24 标，包括红沙梁镇花

寨村、小东村、义地村、复指挥村等 1个镇 4个村的施工、水泵

及配件、过滤及施肥设备和管材、管件、阀门等主材和辅材全过

程监理。总面积 18211 亩。

第 48 标段（监理 4）：对施工第 6 标、8-10 标，包括双茨

科镇红光村、苏武镇下东村、西茨村、新东村等 2 个镇 4 个村的

施工、水泵及配件、过滤及施肥设备和管材、管件、阀门等主材

和辅材全过程监理。总面积 13971 亩。

第 49 标段（监理 5）：对施工 2 标、4 标、7 标，包括三雷

镇赵湖村，东坝镇蒿子湖村，夹河镇肖案村等 3 个镇 3 个村的施

工、水泵及配件、过滤及施肥设备和管材、管件、阀门等主材和

辅材全过程监理。总面积 10712 亩。

7.建设规模及主要建设内容：建设高标准农田 13.8 万亩，

其中新建 8.5 万亩、改造提升 5.3 万亩，全部为高效节水灌溉工



程。具体为：重兴镇 5871 亩、三雷镇 2405 亩、大滩镇 5082 亩、

泉山镇 5999 亩、双茨科镇 4114 亩、夹河镇 5788 亩、苏武镇 9857

亩、大坝镇 11578 亩、东湖镇 22469 亩、红沙梁镇 18211 亩、西

渠镇 35840 亩、收成镇 8267 亩、东坝镇 2519 亩。主要实施田块

整治工程、灌溉与排水工程、田间道路工程、农田防护与生态环

境保护工程、农田地力提升工程等建设内容。其中：

（一）田块整治工程。通过机械等整治田块 77234 亩。

（二）灌溉与排水工程。新建设备管理房 879 座，维修设备

管理房 5 座；配套首部系统 884 套，其中机井首部系统 842 套、

蓄水池首部系统 42 套；修建阀门井 3559 座、排水井 2649 座；

铺设管道 2075.67 千米，其中 PVC-Uφ160 输水管 800.023 千米、

PE315 输水管 18.021 千米、PE250 输水管 41.506 千米、PE200

输水管 20.466 千米、PE160 输水管 1195.654 千米；衬砌渠道

181.04 千米，其中斗渠 77.58 千米、Ⅰ型农渠 44.2 千米、Ⅱ型

农渠 59.26 千米，配套渠系建筑物 6704 座。

（三）田间道路工程。修建田间道路 672.453 公里，全部为

砂砾石路面，其中：新建生产路 110.78 公里、机耕路 84.108 公

里，改建生产路 192.345 公里、机耕路 285.22 公里。

（四）农田防护与生态环境保护工程。栽植农田防护林73593

株。

（五）农田地力提升工程。通过机械等翻耕土地 13.8 万亩，

增施有机肥 13.8 万吨。

8.计划工期：



总工期为：730 日历天

计划开工日期：2025 年 09 月 30 日

计划竣工日期：2027 年 09 月 30 日

实际开、竣工日期与前述计划开竣工日期不一致的，以实际

开工日期为准。

三、投标人资格要求

1.资质要求：

1.1 第一至三十三标段(施工标段)：投标人须为中华人民共

和国境内注册具备独立法人资格，须具备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总承

包叁级（含叁级）及以上资质或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含

叁级）及以上资质，并持有有效的安全生产许可证，并在人员、

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承担本工程相应标段的施工能力（提供证

明材料或承诺书）；项目经理须持有水利水电工程专业二级（含

二级）及以上或市政公用工程专业二级（含二级）及以上注册建

造师资格证书，并具备水利水电工程专业中级及以上职称；技术

负责人须具备相关专业中级及以上职称；投标单位的主要负责人

（法定代表人）、项目负责人及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均应取

得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参与本项目工程

建设的施工员、安全员、质检员、材料员、资料员应持有相应岗

位资格证书，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与安全员不得为同一人；其

它特种作业人员应持有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相应岗位资格证书；

财务会计人员应持有相应的执业资格证书；拟派驻现场的所有人

员须为投标单位注册的在职人员（提供该企业为该人员缴纳的近



一年内任意三个月的社保缴费凭证）。

1.2 第三十四标段(材料标段)：投标人须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境内注册具备独立法人资格，投标人须具备有效的营业执照且具

备生产本项目采购产品及主要配件的生产能力，同时具有相应的

供货、技术及售后服务能力（提供证明材料或承诺书）。派出指

导现场安装与技术咨询的人员必须具备参与同类材料的生产、试

验、现场安装、制造工艺、质量控制的经验和能力（提供证明材

料或承诺书）。

1.3 第三十五至三十九标段(设备(水泵、过滤及施肥设备)

标段):投标人须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具备独立法人资格，

投标人须具备有效的营业执照且具备生产本项目采购产品及主

要配件的生产能力，同时具有设备相应的供货、技术及售后服务

能力（提供证明材料或承诺书）。派出指导现场安装与技术咨询

的人员必须具备参与同类材料的生产、试验、现场安装、制造工

艺、质量控制的经验和能力（提供证明材料或承诺书）。

1.4 第四十至四十四标段（有机肥标段）：投标人须为中华

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具备独立法人资格，投标人须具备有效的

《营业执照》和《肥料登记证》，所采购的有机肥必须符合农业

行业标准《有机肥料》（NY/T525-2021）质量标准。

1.5 第四十五至四十九标段（监理标段）：投标人须为中华

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具备独立法人资格，投标人须具有水利水电

工程监理乙级及以上资质；拟派的总监理工程师须具备水利水电

工程专业注册监理工程师资格证书，并具有总监理工程师任命



书；拟派的监理工程师须具备水利水电工程专业注册监理工程师

资格证书且具有中级及以上技术职称；拟派项目监理人员需持有

工程监理员资格证书。

2.业绩要求

2.1 第一至三十三标段(施工标段)：投标人近 3 年（2022

年 1 月 1 日至今）有类似工程施工业绩（以中标通知书签发时间

或合同签订时间为准）。

2.2 第三十四标段(材料标段)：投标人近 3 年（2022 年 1 月

1 日至今）有类似项目业绩(（以中标通知书签发时间或合同签

订时间为准）。

2.3 第三十五至三十九标段(设备(水泵、过滤及施肥设备)

标段)：投标人近 3 年（2022 年 1 月 1 日至今）有类似项目业绩

（以中标通知书签发时间或合同签订时间为准）。

2.4 第四十五至四十九标段（监理标段）：提供近 3 年（2022

年 1 月 1 日至今）类似工程监理业绩（以中标通知书签发时间或

合同签订时间为准）。

3.投标人近 3 年（2022 年 1 月 1 日至今）内财务状况良好

（提供 2021-2023 或 2022-2024 年度的财务审计报告，成立不足

三年的提供成立以来的财务审计报告，成立不足一年的提供财务

报表或银行资信证明），近 3 年（2022 年 1 月 1 日至今）无介

入诉讼仲裁案件，信誉良好（提供承诺书）。(新成立的公司提

供自公司成立之日起至今的相关资料)。



4.参加本项目的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管理关

系的不同单位不得参加同一标段投标或者未划分标段的同一招

标项目的投标。

5.凡被行业行政主管门取消或暂停投标资格且在处罚期内

的单位无资格参与本项目投标。

6.农民工工资支付承诺书：第一至三十三标段(施工标段)

投标人须提供企业中标后农民工工资支付承诺书（由企业负责人

签字并加盖企业公章），承诺主要内容：本企业中标后将按照《保

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及相关政策规定，严格履行农民工工资

支付主体责任，从严从细落实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各项制度，确

保投标人农民工工资按时足额支付，承诺本企业中标后不发生因

农民工工资而产生的相关事件发生。

7.投标人未被列入“信用中国”网站记录失信被执行人或重

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名单。投标人须提供“信用中国”网站

（www.creditchina.gov.cn）下载的信用信息报告，报告生成日

期应在招标文件发布之日至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时间之间。报告生

成日期超出时限范围的，视为无效投标。如相关失信记录已失效，

投标人须提供相关证明资料；

8.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不允许分包、转包；不接受

任何单位或个人出借或以任何方式挂靠、借用他人资质投标。同

时，欢迎参与本次招投标的任何单位或个人，以及社会各界就此

进行监督、举报。



9.本招标项目资格审查方式为资格后审。资格审查的具体要

求见招标文件，资格审查不合格的投标人的投标文件将予以否

决。

四、招标文件获取

1.获取招标文件时间：无时间限制，开标前均可下载查阅。

2.获取招标文件方式：投标人须登录武威市公共资源交易网

（http://gzjy.gswuwei.gov.cn），投标登记后在线下载招标文

件，详情请咨询代理机构。获取招标文件后，投标人应随时关注

关于本项目的变更及澄清等信息，未及时获悉相关信息造成的后

果由投标人自行承担。

五、投标截止时间及方式

1.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时间：2025 年 09 月 24 日 09 时 00 分

2.开标时间：2025 年 09 月 24 日 09 时 00 分

3.开标地点：武威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八楼第八开标厅

4.开标方式：远程不见面开标

5.投标文件递交方式：投标人须在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时间前

将 ZGTF 格式投标文件上传至“甘肃省公共资源交易电子服务系

统（V2.0）武威市”。若在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时间前未成功上传，

则视为未按时递交投标文件。

6.文件制作提示：投标人须提前登录甘肃中工国际招投标有

限公司网站（www.gscamce.com），在“首页—下载中心—新版

工具”栏目中，下载“直播播放器”、“甘肃互联互通版证书驱

动”、“投标工具（标书查看）”。成功安装后，使用“投标工



具（标书查看）”导入招标文件后按要求制作投标文件。

7.开标提示：该项目使用甘肃中工国际招投标有限公司的甘

肃中工国际电子开评标服务平台进行开标。投标人须提前登录甘

肃中工不见面开标大厅（http://gsztb.cn/BidOpeningHall），

填写联系人姓名及电话进行签到（不按时签到无法正常解密），

并按照开标流程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解密等其他开标操作，因投标

人自身原因导致解密失败的，视为无效投标。

投标人须提前至少三天对开标使用计算机系统环境进行检

测，并根据提示进行环境配置。具体操作过程详见操作指南或致

电 400-6123-434 咨询。

六、投标保证金缴纳方式

根据武威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印发《武威市取消政府投

资项目投标保证金实施细则》的通知（武发改公管［2023］8 号），

本项目不收取投标保证金。

七、公告发布媒介

本 次 招 标 公 告 在 武 威 市 公 共 资 源 交 易 中 心 网 站

(http://gzjy.gswuwei.gov.cn)发布。法律另有规定的同步发

布。

八、数字证书办理方式

参与公共资源交易活动的投标人，须提前办理全省互认的公

共资源交易实体数字证书或全国互认的移动数字证书，登录武威

市公共资源交易网站进行网上投标。可通过线上办理，也可至武

威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八楼大厅服务窗口现场办理，具体请咨询



数字证书办理服务机构。

甘肃成兴信息科技有限公司：0935-2165228

甘肃文锐电子交易网络有限公司：0935-2165163

甘肃中工国际招投标有限公司：0935-2165160

九、联系方式（异议接受方式）

招 标 人：民勤县农业农村局

联 系 人：王集龙 联系电话：18993585442

地 址：武威市民勤县收成路 25 号

代理机构：甘肃华奥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联 系 人：彭杨、蔺继荣 联系电话：19993177613

地 址：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天庆大道 676 号

十、投诉渠道

监督部门：武威市农业农村局

联系电话：0935-6964886

甘肃华奥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2025 年 09 月 0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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